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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11 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塞内加尔在担任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11 月轮值主席期间，将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召开一次情况通报会，探讨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就“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专题开展合作的问题(见后附概念文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福代·塞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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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11 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文：英文] 

  概念文件 
 

  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加强在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

的战略伙伴关系” 
 

  背景 
 

 依照《联合国宪章》，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

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

二十四条)。《宪章》第八章还鼓励联合国与区域办法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第五十

二和第五十三条)。目前，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各种威胁和挑战，因此，联合国、

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必须加强合作，全面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 

 伊斯兰合作组织自 1975 年以来一直享有大会观察员地位(见大会第 3369 

(XXX)号决议)。以往，安全理事会曾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一些组织

与安理会一起审议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

合作的问题，并请其发表意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便是这些组织之一。 

 塞内加尔担任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11 月轮值主席，在此期间将召开一次高级

别会议，探讨联合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进一步加强

现有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和措施。这方面有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包括关于联

合国同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合作问题的若干决议、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秘书长

相关报告。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立于 1969 年，拥有 57 个成员国，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

大政府间组织。它一直不遗余力、坚持不懈地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

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若干冲突和热点位于穆斯林世界，鉴于这一特殊情况，伊斯

兰合作组织作为联合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战略伙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关于宗旨原则的一章承诺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

项原则，在公正、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

国家间关系。该《宪章》还要求成员国和平解决争端，在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其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十五章，就此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 

 2016 年 4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伊斯兰合作组

织 2025 年行动纲领》，此前还曾通过《十年行动纲领》。这两份文书均恰当地指

出冲突局势是伊斯兰世界在 21 世纪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呼吁“伊斯兰合作组

织在成员国境内和其他穆斯林社区的冲突局势中，为预防冲突、建立信任、维持

和平、解决冲突、冲突后实施调整发挥更大作用”。伊斯兰合作组织还强调必须

“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与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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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以便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冲突后等局势中保护成员

国的权益”。 

 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为在阿富汗、中非共和国、苏丹达尔富尔、利比亚、

马里、索马里和也门恢复和平与安全进行了密切合作。2011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

在喀布尔和摩加迪沙开设了办事处。两个组织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塞拉利昂、索马里携手开展重建和发展工作(见大会第 67/264 号决议，第 13 段)。

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根据普遍接受的准则、国际法原则、安全理事会相关

决议促进和协助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解决方案方面、在推动解决

其他冲突方面，也有着共同的目标。 

 多年来，两个组织针对共同利益和关切事项，成功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它

们目前通过召开涵盖所有领域的两年期会议推动这种合作。第十三届伊斯兰合作

组织-联合国两年期协商会议于 2016 年 5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地举行，通过了

界定明确的活动汇总表，将在今后两年内实施。下一轮协商将由伊斯兰合作组织

在 2018 年主办。 

 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报告表彰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加强务实合作，形成

互补(见 A/69/228-S/2014/560，第 115-121 段)。大会在第 69/317 号决议中表示深

信，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加强合作有助于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目标 

 近年来，穆斯林世界尤其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之一，遇到的挑战包

括战争、外国占领和侵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和人为灾

害，不一而足。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与民众觉醒、开展争取人权运动有关的事态

发展。在一个全球化、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受影

响国家的边界。 

 伊斯兰合作组织作为穆斯林世界的共同发声工具，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继续

致力于针对这些挑战寻找持久解决方案。伊斯兰合作组织已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

步骤，协调各方利益，对如何解决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统一认识。伊斯兰合

作组织在和平、安全、发展、经济、环境、科学、技术、卫生、增强妇女和青年

权能、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正采取一系列步骤，此外最近还成立了一个智

者理事会，为处理成员国冲突局势、停止敌对行动、建设和平进程承担更广泛、

更积极主动的作用。伊斯兰合作组织现已专门设立和平、安全和调解股，通过推

动对话、调解和预防外交，协助该组织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作用。 

 安全理事会也在作出不懈努力，依照《联合国宪章》积极参与、采取措施，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然而，单靠一个组织采取行动，永远无法应对世界面临的

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开展全球伙伴合作。所以，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必

http://undocs.org/ch/A/RES/67/264
http://undocs.org/ch/A/69/228
http://undocs.org/ch/A/RES/6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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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进行持久的战略伙伴合作，以适当方式及时回应这些需求，应对不同领域的严

峻挑战。 

 2016 年 11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将就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情况举行通报会。

会议将提供一个重要机会，使安理会成员与所有利益攸关方一道，思考如何以最

佳方式加强战略伙伴合作，防止和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国际伊斯兰合作组织已根据其创始理念采取若干举措，协助反对可能导致恐

怖主义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在这些举措中，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努力支持以各种工具打击极端

主义、促进温和的伊斯兰言论。 

 为此，2015 年 4 月 28 日和 29 日，塞内加尔政府在达喀尔主办了伊斯兰合作

组织新闻和文化事务常设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会议由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主

持，主题为“青年和媒体为促进穆斯林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会议的结

论已编为该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提交给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十三次伊斯兰首脑

会议。 

 同样，伊斯兰合作组织还通过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与国际反恐论坛

合作，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和 2 日在拉巴特举行讨论会，论述了教育在促进和平

方面的作用，阐述了如何应对仇视伊斯兰态度所带来的挑战。 

 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对话、和平与理解中心建立了一个网站，作为参考资料来

源以及交流协商平台，用于讨论恐怖主义问题，摧毁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恐怖分子为招募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发表了虚假和误导性言论，产生了

恶劣影响。有鉴于此，该中心力图通过广播讯息、文章、视频对这些团体作出回

应。 

 伊斯兰合作组织认识到，恐怖主义不能只通过安全手段来解决，而需要采取

全面包容、因地而异、切合实际的办法。这次情况通报会将推动伊斯兰合作组织

与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及反恐执行工作队开展合作，特别是携手执行联合国关于恐

怖主义的各项决议，并将重点置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问题 

 会议可能侧重以下事项，但并不以此为限： 

 有哪些机会和适当办法，可更好地帮助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与伊斯

兰合作组织之间加强现有互动和战略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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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伊斯兰合作组织作为穆斯林世界共同发声工具而具备明显优势，如

何利用两个组织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为联合国应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发挥有效的辅助作用。 

 两个组织的合作可特别侧重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人权；

促进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温和节制、宽容，使不同民族和不

同文明和平共存。 

 需要加强两个组织在机构一级的协调，包括有必要对伊斯兰合作组织及

其相关机关和机构增强技术援助和其他形式援助，以加强其合作能力。 

 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如何在不同机构层级为执行打击暴力极端主

义的行动计划加强合作。 

 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和平、安全和调解股与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反恐执行

工作队、秘书处政治事务部共同发起了一系列互利方案；重点是该股与

联合国各部的合作如何使两个组织得以实现共同目标。 

会议形式 

 会议将以情况通报会的形式举行，由塞内加尔外交和海外侨民部长曼克

尔·恩迪亚耶主持。 

通报人 

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 

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哈米德·乌佩莱耶鲁 

哥伦比亚大学：苏莱曼·巴希尔·迪亚涅 

 


